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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北片区鸿信金海园项目用地指标修改的方
案已编制完成，用地位于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北片区，总用地面积为
26000平方米。拟修改地块规划控制指标。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
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30天
（4月 14日至 5月 13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建设局网（网址
http://www.qionghai.gov.cn/index/index.jsp?agencyId=77）、琼海市规划建
设局规划股和用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
送到 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建设局规
划股；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规划建设局 邮编：571400（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4、咨询
电话：0898-62828967，联系人：王林顺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二○一五年四月七日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琼海市嘉积城区城北片区鸿信金海园项目

用地指标修改的公示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04HN0037

受委托，按现状分别公开转让海口市海甸岛万恒路18号万恒
城市花园E2栋704房等17套房产权益。该标的为抵债资产，由
法院裁定取得。

标的名称

E2-704房

E2-904房

E3-203房

E3-303房

E3-503房

E3-603房

E3-703房

E3-903房

E3-304房

面积
（m2）

75.18

75.18

74.76

74.76

74.76

74.76

74.76

74.76

78.35

挂牌
底价（元）

361284.80

368502.40

341324.00

344912.80

352089.60

355678.40

359266.40

366444.00

361475.20

标的名称

E3-404房

E3-504房

E3-604房

E3-904房

E3-205房

E3-305房

E3-605房

E3-905房

面积
（m2）

78.35

78.35

78.35

78.35

78.35

78.35

78.35

78.35

挂牌
底价（元）

365236.00

368996.80

372757.60

384040.00

357714.40

361475.20

372757.60

384040.00

报名需缴纳竞买保证金10万元/每套，公告期：2015年4月
14日至2015年5月12日，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www.ggzy.hi.gov.cn）、海 南 产 权 交 易 网（http://
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
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0898-66558003
（施女士）、0898-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4月14日

补发《土地房屋权证》公告
陈凌向我俩局申请补发位于三亚市河西区解放二路市财政

局宿舍楼804房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权证》证号为：

三土房（1998）字第0690号，房屋建筑面积为86.9平方米，分摊

占用土地面积分别为15.18平方米。已刊登遗失声明，经初步审

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二个月内送

达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管理科和国土环境资源局地籍管理科，

逾期我俩局将核准登记，补发新的《土地房屋权证》，原《土地房屋

权证》作废。

三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4月9日

关于国有产权（资产）招租公告
项目编号：QY201504HN0035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招租海口市国贸大道海韵椰庄别墅区
13号C型房屋，招租面积419.28m2，三层钢混结构，房产证号
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HK197902号，挂牌底价 （第一年租
金）81,000.00元，保证金8万元。以成交价作为第一年租金，
以后每年租金递增6%，租赁期限7年。

公告期：2015年4月14日至2015年5月12日。详情请登
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
南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
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电话0898-
65237542，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
交易所，电话：66558007（詹小姐）、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4月14日

海南省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赛
先进个人推荐名单公示

海南省全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劳动竞赛先进个人推荐名
单现予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推荐名单
如下：

金 哲 中建一局集团第一建筑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吴亚春 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公示期为2015年4月14日至2015年4月18日，公示期5

天。投诉电话：65352820；受理单位：海南省建设工会委员
会。通信地址：海口市海府路59号省住建厅504室。

海南省建设工会委员会
2015年4月14日

拍卖公告（第二次）

我公司受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5年5月8日上午10
时在海口蓝庭城市度假酒店举行拍卖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海口市疏港大道西侧商服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
1341.34m2，起拍价：604.576万元。二、展示时间、地点：2015年4月
14日——2015年4月29日，标的物所在地。三、咨询竞买登记:有意向
竞买者请于2015年4月29日15时前交纳120万元的参拍保证金，参
拍保证金直接汇入人民法院账户【收款户名：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
款专户，账号：500101361501880001，开户行：本溪市商业银行永鑫支
行。汇款单注明：拍卖案号：拍卖（2014）第0082号】竞买人凭交纳保
证金的相关凭证，携合法有效证件及相关材料于2015年4月30日15
时前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四、拍卖单位报名登记地址:本溪市平山区人
民路31号 电话：024—42862655 网址：www.bxspmh.com

注：1、此公告同时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http://www.rmfys-
szc.gov.cn）发布。2、享有优先购买权人请于拍卖日前向委托人、拍卖
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委托人审核确认后办理竞买手续，否则视其为放弃
该权利。3、如因案件需要，法院有权在拍卖前撤回拍卖标的，竞买人
不得向委托人和拍卖人主张除退还保证金本金之外的其他任何权利。

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监督电话：024—43669955
本溪市拍卖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4日

琼海市地方税务局公告
以下单位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符合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

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清算手续，经我局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罚
款，仍未办理清算手续。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土地增
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通知》（国税发﹝2009﹞91号）和《海南省地
方税务局关于规范土地增值税清算核定征收工作流程的通知》
（琼地税发﹝2014﹞112号）规定，现拟对以下单位开发建设的房地
产项目采取核定征收方式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

特此公告
附表：《拟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房地产开发项目名单》

2015年4月14日
拟核定征收土地增值税房地产开发项目名单

序号

1

2

项目名称

万泉明珠

新天阳光
花园二期

纳税人名称

琼海康鸿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琼海新天实业开
发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460002671090991

460002721290503

法人代表

孙 强

李洳辉

声 明
王官耀：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高院（2014）琼民二终字第

29号民事判决和海口中院（2014）海中法民二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你
应将持有的海南优合创展艺术工程有限公司（下称“优合公司”）70%股
权返还给黄小龙55%，返还给刘其英15%，并协助黄小龙、刘其英办理相
应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因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的义务，海口中院
已于2015年3月26日以（2015）海中法执字第4-1号执行裁定强制执
行。此外，为防止你在诉讼期间作出损害黄小龙、刘其英等原告合法权
益的行为，海口中院还于2014年4月16日作出（2014）海中法民二初字
第23-1号民事裁定，裁定查封、扣押优合公司印章（含法人印章、财务印
章、合同印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及财务账册、会计凭证，但你拒不执行法
院生效法律文书。2014年11月，黄小龙、刘其英作为合计持有优合公司
100%股权的股东，已通过优合公司股东会决议，免去你优合公司执行董
事及经理的职务，撤销你作为优合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为维护优合公
司及股东合法权益，请你立即将优合公司印章（含法人印章、财务印章、
合同印章、法定代表人印章）及财务账册、会计凭证、公司证照等交由黄
小龙保管。并且，未经优合公司股东授权，你任何使用优合公司印章的
行为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如你不配合交还印章及相应资料或擅自使用优合公
司印章，公司及股东将依法追究你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黄小龙 刘其英 2015年4月3日

据新华社武汉4月13日电（记者
邹伟、杨维汉、李鹏翔）湖北省汉江中级
人民法院13日一审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
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被控受贿、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
权一案。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
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蒋洁敏及其委托的
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经过近一天的公开开庭审理，15时
30分许，审判长、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樊启城宣布，国务院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党委副书记
蒋洁敏被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案一审休庭。
合议庭将在休庭后依法评议，择期宣
判。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起诉
指控，2004年至2013年，被告人蒋洁敏
利用担任中石油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
经理、董事长、党组书记，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总
裁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建
设、职务调整、职级晋升等事项上谋取
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另案处理）索
取或非法收受14个单位和个人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1403.9073 万元。截至
2013年8月31日，蒋洁敏的个人和家庭
财产、支出明显超出其个人和家庭合法
收入，对于差额部分中的1482.6174万
元的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2004年

至2008年，蒋洁敏在担任中石油集团公
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中石油股份公司
副董事长、董事长、总裁期间，受周永康
之托，利用职权为他人在获得油气田区
块合作开采权、燃气轮机发电机组项目
招标、天然气供应指标等事项上提供帮
助，其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油气资源管
理秩序，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
失。综上，对蒋洁敏应以受贿罪、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
权罪追究刑事责任。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出示了原
始书证，证人证言，涉案财物等物证照
片，对相关财物、硬盘数据、非法获利及
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鉴定意
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材料。

被告人对公诉人指控的犯罪事实
没有提出异议，公诉人、辩护人对证据
进行了质证。

在法庭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围绕被
告人部分受贿犯罪指控是否应当认定
为索贿、受贿，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退
赃等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起诉书认定
被告人及其家庭的合法收入是否准确
等方面，充分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指出，本案所
有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证据
之间环环相扣，形成了严密的证据体
系。起诉书指控蒋洁敏犯受贿罪、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
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蒋洁

敏应当以受贿罪定罪量刑，且具有索贿
情节，对索贿部分应当从重处罚；蒋洁
敏还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国有
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一人犯数罪，应
当依照刑法规定数罪并罚。同时，蒋洁
敏具有主动交待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
受贿犯罪事实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赃
款赃物已全部追缴，认罪态度较好、配
合司法机关办案、书写悔过书等情节，
建议合议庭从轻或减轻处罚。

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指出，辩护人对
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定性无异议，但对起
诉书指控的部分事实以及受贿数额和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具体数额存有异议。
辩护人请求合议庭对不构成索贿、受贿罪
的事实部分，不给予认定，并依据事实对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总额予以重新认定，
做出客观公正的判决。

审判长表示，控辩双方就定罪的事
实、证据，被告人行为的性质以及量刑
情节等充分发表了各自意见，各方观点
已经阐述清楚，合议庭在评议时将予以
充分考虑。

法庭辩论结束后，被告人蒋洁敏作
了最后陈述。他说，我衷心感谢组织对
我的挽救，真诚地感谢全体办案人员对
我的关心和教育。我的犯罪事实是清
楚、明确的，犯罪证据是真实、确凿的，
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对起诉书没有
任何异议。我认罪悔罪，供认不讳。我
要深刻反省，接受改造，做对社会有用

的人，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随后，审判长敲响法槌、宣布休庭。

值庭法警带被告人蒋洁敏退庭还押。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法院特

约监督员及新闻记者、各界群众70多人
旁听了庭审。法庭庭审秩序井然。

全程旁听庭审的湖北省人大代表

李金萍说，整个庭审过程依法文明、严
谨理性，既体现了法律的尊严，又充分
尊重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全程旁听庭
审的湖北省仙桃市信访办干部张云说，
我感觉到庭审公开、透明，给大家上了
一堂生动的法治课，进一步彰显了党中
央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和司法权威。

被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

蒋洁敏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法庭将依法择期宣判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日前，经中共中央
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任润厚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收受礼金；
贪污公款；严重违反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在干部
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向他人行
贿。其中，贪污、受贿、行贿问题涉嫌犯罪。

任润厚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
违法，性质恶劣、情节严重。鉴于其在党内纪律
审查期间因病死亡，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
央批准，决定给予任润厚开除党籍处分，收缴其
违纪所得；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有关规定，将其涉嫌违法所得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

山西省原副省长

任润厚病亡后被开除党籍
其违纪所得被收缴

4月13日，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蒋洁敏被控
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一案，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汉江分院
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蒋洁敏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新华社记者 张铎 摄

据新华社兰州4月13日专电 据甘
肃省纪委官网13日发布的消息，去年发生
在甘肃庆阳环县的“民警酒后打伤女子案
件”有了最新处理结果，两位涉案民警一
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一人因违纪被辞退，
还有7位相关领导干部因此事件被问责。

通报内容称，庆阳市公安局长庆分
局刑警大队四中队民警张国庆、王大为
在环县某烤吧吃饭时与他人发生冲突，
导致一女子手指受伤，造成恶劣影响，王
大为涉嫌故意伤害移送司法机关起诉，
张国庆严重违纪予以辞退。

同时，环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副所
长等7位领导干部因失职等原因也受到
相关问责。其中，城关派出所副所长敬

肇庆工作失职，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
记大过处分，办案干警张家玮给予党内
警告、行政记过处分；庆阳市公安局党委
对长庆分局两名主要领导进行诫勉谈
话，给予分局副局长郑晓东党内警告处
分、刑警大队长向守臻党内警告处分、副
大队长蔺正怀（四中队临时负责人）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给予环县公安局分管治
安的副政委张钟鸣党内警告处分，给予
环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城关派出所副所
长张发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

2014年12月，网曝“甘肃省两民警
酒后施暴致一女子手指断裂”引起社会
关注。事发后公安机关随即对两位涉案
人员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甘肃“民警酒后打伤女子案”最新处理结果：

一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一人被辞退
7位相关领导干部被问责

新华社成都4月13日电 四川省纪委13日
对外通报，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主任、党
委副书记康均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
组织调查。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主任

康均行接受组织调查

据新华社石家庄4月13日专电 河北省纪委
监察厅13日通报称，经河北省委批准，河北省政
协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省国资委原主任周杰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周杰曾任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河北省
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等职务。

河北省国资委原主任

周杰接受组织调查

据新华社珠海4月13日电（记者
魏蒙）因涉嫌贪污罪、受贿罪、为亲友非法
牟利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原中
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党委书记陶玉春于13日在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受审。在公
诉机关指控其所涉的4宗罪中，陶玉春
涉嫌侵吞公共财产和受贿合计逾
5221.87万元，涉嫌造成国家利益损失逾
2.61亿元。该案判决结果将择日公布。

2002年至2011年期间，被告人陶
玉春先后担任深圳石油实业公司、胜利
油田青岛石油实业有限公司等4家国
有企业总经理、法人代表等职务。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陶玉春利用
上述职务便利，贪污侵吞公共财物，收
受他人贿赂财物、为亲友公司非法牟
利，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损失。
其中，除涉嫌单独侵吞在深圳的一套价
值84.48万元的房产外，还涉嫌与他人
共同私分8套价值为1661.52万元的青
岛房产；同时，涉嫌与其胞弟陶某共同
非法侵吞国有企业经营利润达975.88
万元；并涉嫌与他人共同私分一家公司
的股份转让本金900万元。

公诉机关还指控，被告人陶玉春不但
涉嫌收取一家“干粉”供应商贿赂1600万
元，而且涉嫌为其胞弟控制的5家壳公司

非法牟利2948.76万元。同时，在为海南
中油深海养殖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处理中
山镇华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债务上，涉嫌国
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分别造成国有资
产损失约1.99亿元和3295.92万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陶玉春利用
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共
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利用职务之便为他
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对方财物1600万
元，数额特别巨大；利用职务便利将本单
位盈利业务交由自己亲友进行经营，致
使国家利益损失特别重大；滥用职权，
致使国家利益损失23195.92万元，损失
特别重大，应依法予以数罪并罚。

原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党委书记

陶玉春涉4宗罪在珠海受审
涉案金额逾3亿元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专电（记者卢国强）记

者13日从北京交管部门获悉，在大屯路隧道内相
撞的法拉利与兰博基尼存在“飙车”行为，瞬间最
高车速达每小时160公里。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交管局获悉，2015年4月
11日晚，在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隧道内，于某
（男，20岁，吉林省长春市人，无业）驾驶红色“法
拉利”牌小客车，唐某（男，21岁，北京市人，无业）
驾驶绿色“兰博基尼”牌小客车，由东向西行驶过
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车辆与隧道墙壁和道路护栏
发生碰撞，两车严重损坏。经公安部门进一步调
查取证，于某、唐某存在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违法
行为（在隧道内行驶的瞬间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
160公里）。

4月13日，二人已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危险驾
驶罪依法刑事拘留。

北京通报“鸟巢隧道豪车相撞”事故：

两车追逐竞驶
司机已被刑拘


